雲林縣私立揚子高級中學
小額請（採）購單
           年    月    日                 編號：              
	名      稱
	規 格 及 廠 牌
	數量
	單位
	估（詢價）
	用 途 及 說 明

	
	
	
	
	單價
	總價
	

	
	
	
	
	
	
	
	
	

	
	
	
	
	
	
	
	
	

	
	
	
	
	
	
	
	
	

	請購人員
	
	請購單位組長
	
	請購單位主管
	


 填表說明：

 1.本單適用於金額3,000(含)元以下教學、行政急需品之請購(修)申請案，不同工作計畫或用途因會計科目不同請勿填寫在同一申請單。

 2.本校所有請購(修)申請，一律以mail方式填列本單申報，收件人包含：單位主管、庶務組長、總務主任、會計主任、校長及執董，申請編號統一由總務處編列填寫。

 3.本申請案經校長mail回覆核准後，可由申請單位自行辦理採購作業，請列印本表單並依順序核章，完成後連同發票黏貼於支出憑證核章後送會計部門辦理經費核銷手續。
第一聯：會計室  第二聯：總務處  第三聯：請購單位











